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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宝之钢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二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基本情况 

根据江苏宝之钢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在全国中小企

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披露的《2025 年年度报告》，2025 年度公司

经审计的净利润为 1,097,315.97 元，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未分配利润累计

金额为-16,402,239.45 元，公司实收股本为 17,837,388.00 元，公司未弥补亏损金

额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二。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3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

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二的议案》，尚需

2025 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。 

 

二、亏损原因 

公司 2025年营业收入 2,163.90万元，鉴于公司连续五年处于业务停滞状态，

为恢复正常运营、提高盈利能力，公司已将主营业务及经营范围变更为模具钢铣

磨加工销售、CNC 龙门加工等，变更后公司所属行业为金属制品制造业。目前

公司处于业务转型期，正逐步实现生产集中和经营规模化，由于公司以前年度的

累计亏损较大，导致结转下来的未分配利润亏损数较高，因此，截至 2025 年 12

月 31 日，公司仍处于亏损状态。 

 

三、应对措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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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管理层结合当前的实际经营情况，为促进企业正常运转，公司积极开展

一系列措施发展公司业务，包括但不限于通过与银行合作授信，为客户提供供应

链金融服务，解决资金周转问题；与原材料供应链合作模具钢枢纽基地 ，彻底

打通从原材料供应到成品销售的整个产业链条的模式；加强公司管理团队和销售

团队的建设，争取尽快实现销售的规模效应，增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。 

 

四、备查文件 

《江苏宝之钢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》 

 

 

 

江苏宝之钢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6 年 4 月 24 日 


